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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资产置换相关承诺事项

（一）交易对方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承诺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中实业）进行了

资产置换交易事项。本次交易对方兴中实业承诺：

1、本公司合法取得宁夏中卫市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以下简称"梁水园煤矿采矿权"），

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2、兴中矿业系本公司以合法取得的梁水园煤矿采矿权作价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10,000万元人民币，由本公司以货币及经评估的梁水园煤矿采矿权出资，其中货币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

梁水园煤矿采矿权作价7,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0,2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余额计入兴中矿业对本公司的负

债。本公司作为兴中矿业的唯一股东郑重承诺兴中矿业的设立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及外部审批程序，设立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可能被终止的情形。

3、本公司保证在2013年1月31日前按照本公司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签署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采

矿权出让合同》的约定缴纳完首期采矿权价款51,140万元，并保证在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缴纳完采矿权出让全款25.57亿元。同时，本公司以拥有的账面价值39,080万元的自有资产

和本次资产置换美利纸业置出的固定资产及存货质押给美利纸业， 以确保本公司在上述期限内缴纳梁水园

煤矿采矿权价款。前述资产质押在本次资产置换经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日内协助美利纸业在主管

工商部门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4、本公司保证兴中矿业最迟在2013年9月12日前取得梁水园煤矿采矿许可证。

5、本公司保证在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6个月内梁水园煤矿正式投产（包

括试产），并在梁水园煤矿正式投产前保证兴中矿业取得开采梁水园煤矿所必需的资质或许可，包括但不限

于：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经营许可证、矿长资格证、主要负责人资格证。

6、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本次资产置换最终无法提交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的，本公司保证将对美利纸业

因本次资产置换未能进行所发生的损失给予赔偿且至少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7、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保证致使美利纸业遭受任何损失的，本公司将给予及时足额的补偿或赔偿，

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若本公司无法实现下述承诺或保证任何一项的，本公司以与置出资产价值等额的现金

29,728.20万元对美利纸业进行补偿：

（1）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0日内未完成兴中矿业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2）兴中矿业在2013年9月12日尚未取得梁水园煤矿采矿许可证；

（3）本公司未在2013年1月31日前缴纳完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的首期采矿权价

款51,140万元， 或未在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缴纳完采矿权出让全款

25.57亿元。

（4）梁水园煤矿在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6个月内未正式投产。

（二）控股股东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下：本公司作为美利纸业的控股股东，为了保证本次资产置换对美利纸业

不造成任何利益损失，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对本次资产置换的相关承诺或保证对美利纸业提

供补充保证。

二、资产置换承诺履行情况

1、本次资产置换已经公司201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截止公告日，宁夏兴中矿业有限公司

已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工作，公司成为其股东，持有其100%的股权。

3、截止公告日，兴中实业已遵照承诺，以其拥有的账面价值为39,080万元的自有资产和公司与兴中实业

资产置换置出的固定资产及存货作为质押担保，并将质押资产交付至公司。

4、截止公告日，兴中实业已缴纳完毕梁水园煤矿采矿权首期价款共计51,140万元。

三、资产置换进展情况

经公司询问兴中实业，兴中实业目前正在办理梁水园煤矿采矿权相关手续。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资产置换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中冠A、*ST中冠B 股票代码 000018、2000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金良 武霞

电话 （755）83668425 （755）83667895

传真 （755）83668427 （755）83668427

电子信箱 zhangjl@udcgroup.com wux@udcgrou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990,626.00 5,019,787.00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23,606.00 -4,187,136.00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08,492.00 -1,245,706.00 3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49,440.00 165,989.00 1,074.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3% -3.58% 0.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64,879,572.00 172,002,557.00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119,534.00 118,852,391.00 -3.98%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36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1% 43,141,032 0

STYLE-SUCCESS�LIMITED 境外法人 14.46% 24,466,029 0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1% 6,958,246 0

富冠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62% 6,114,556 0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6% 5,681,089 0

柳州佳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4,220,000 0

曾颖 境内自然人 1.21% 2,039,600 0

柳州瑞恒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1,703,000 0

秦玉岩 境内自然人 0.59% 1,005,376 0

忻英杰 境外自然人 0.54% 909,96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大股东“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第四大股东

“富冠投资有限公司” ，其控股股东是“华联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流通股东不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公司在深圳的印染厂继续停产,母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因印染厂停产而继续停止印染业

务的经营。母公司、南华公司和香港公司依靠物业出租维持日常运作，其余3家子公司已经停业。公司原拟

用部分机器设备投资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合资项目，因为合资基础和行业前景已发生变化，所以

增资工作不能完成,并进行了相关诉讼。本报告期内，房租收入即是现金流入的主要来源，又是本年主营业

务收入的主要部分，公司整体实现收入大于支出，使公司经营得到延续。

201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9万元，同比降0.58%；净利润-412万元，同比降1.52%；资产负债率

31.62%比期初31.70%略有下降；每股收益-0.02元，较上年同期-0.02元无变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

53%，比上年同期-3.58%，增加0.05%。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3-039

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青青稞酒 股票代码 0026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兆三 赵洁

电话 0972-8322971 0972-8322971

传真 0972-8322970 0972-8322970

电子信箱 w333@vip.163.com xy-zhaojie@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25,144,473.88 634,704,609.79 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4,574,134.06 160,478,697.70 3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5,933,823.92 159,337,725.89 2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300,335.27 215,564,064.72 -2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68 0.3566 33.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68 0.3566 33.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6% 9.73% 1.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104,757,824.19 2,152,200,347.66 -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3,000,561.12 1,780,926,427.06 5.73%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79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 292,500,000 292,500,000

胡坚 境内自然人 4.44% 20,000,000 0

黄新瑶 境内自然人 1.91% 8,6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4% 7,400,000 0

杨华 境内自然人 0.96% 4,340,000 0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3,500,000 0

交通银行－光大保德信中小

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2,099,838 0

浙江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1,736,420 0

拉萨津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1,718,973 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582,00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胡坚为浙江联泰的实际控制人，胡坚与浙江联泰互为一致行动人；2、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放缓和限制三公消费抑制效应的双重影响，白酒行业整体增速大幅趋

缓，公司在销售管理方面通过新技术运用对终端管理的精细程度进一步加强 ，充分发挥青稞酒产品差异化

优势，主推合理价位的民生消费产品，使得公司依然保持了一定增长，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知名度持续提升，

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半年度经营目标。与此同时，公司全面推进管理变革，完善和细化了公司总体战略发展规

划，深化并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514.45万元，利润总额28,709.17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

457.41万元，实现税金27,259.05万元，分别较上年增长30%、33.93%、33.71%、5.75%。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9.96%，主要原因系公司持续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优化产品结

构，中档产品销售占比增加，省外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

主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32.79%，主要原因系销售规模扩大，销售成本增加；同时受促销力度加大

和原辅材料价格上升、人工薪酬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9.48%；实现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3.93%；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3.71%。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销售区域经济水平的持续增长和公

司目标市场的逐步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公司盈利水平稳健增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证券代码：002646� � �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3-037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21日上午09:0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青

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大街6号本公司七层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李银会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3年8月9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现场出席会议董事8名，委托出席会议董事1名（独立董事贾登勋先生书面委托授

权独立董事索有瑞先生对董事会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2013年半年度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2、审议通过《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股东免费赠送公司青稞酒产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关于向公司股东免费赠送公司青稞酒产品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46� � �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3-038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21日上午11:0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青

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大街6号本公司七层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卢艳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3年8月9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

体监事。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为：赞成3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公司财务制度健全，内控制度完善，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发生公司资产被非法侵占和

资金流失的情况。

《2013年半年度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2、审议通过《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表决结果为：赞成3票；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半年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专项报告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46� � �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3-040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股东免费赠送公司

青稞酒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青青稞酒” ）于2013年8月2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股东免费赠送公司青稞酒产品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为了感谢广大股东对“青青稞酒”的关心和支持，扩大产品知名度，同时让股东切身感受到公司产品的

差异化优势，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免费方式赠送公司生产的青稞酒产品给公司股东，并附赠“天佑德青稞酒购

酒卡”一张。

二、审批程序

本次赠送活动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赠送对象不包含发起人股东，本次赠送

未构成关联交易。

三、费用预算

1、免费赠酒的数量

截止公司2013年6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劵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册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股东（除发起人股东外），每位股东免费赠送“股东礼品盒” 一套，并附赠“天佑德青稞酒购酒卡” 一

张。

注：2013年6月27日为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该日股东名册为公司现有最新的全体股东名

册。

2、免费赠酒产生的费用

本次赠送活动的预算约为345万元，包含产品、宣传册及给各股东配送发运产品的物流费用，该费用列

入公司本年度的销售费用。

四、具体实施方案

1、活动告知

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qkj.com.cn）向全体股东公布本次向股东赠送公

司青稞酒产品的活动详情。

公司股东可通过公司指定上述信息披露媒体在2013年8月22日之后查阅本次向股东赠送公司青稞酒产

品的活动详情。

2、活动起止时间

本次赠送青稞酒产品活动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有关股东可于2013

年8月22日之后登陆公司网站（http://www.qkj.com.cn）进行股东身份资料提交和青稞酒产品申领的操作，

本次股东申请提交截止日2013年10月22日。

3、产品申领

截至公司2013年6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册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股东（除发起人股东外），每位股东具体申领渠道为：

（1）通过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qkj.com.cn）填写并提交股东的身份资料（股东证券账户卡号及

法人公司名称或自然人姓名）及邮寄地址即视为申请完成。

（2）申领时间：2013年8月22日至2013年10月22日。

4、股东身份确认

公司根据股东提交的股东身份资料（股东证券账户卡号及法人公司名称或自然人姓名）核实各股东是

否为公司2013年6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5、产品的配送

经公司核实确认为公司股东后，公司将根据股东提交的地址通过邮寄、速递等方式将公司产品送达各

申领股东。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电力Ａ、粤电力B 股票代码 000539、2005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维 张少敏

电话 (020)87570276 (020)87570251

传真 (020)85138084 (020)85138084

电子信箱 liuw@ged.com.cn zhangsm@ged.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4,547,027,472.00 7,826,479,881.00 14,497,823,581.00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7,484,280.00 292,168,221.00 577,436,462.00 13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6,200,677.00 250,524,005.00 244,643,660.00 45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23,290,861.00 1,948,724,416.00 3,939,884,455.00 35.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1 0.15 10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1 0.15 10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2% 2.83% 4.24% 3.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7,875,048,962.00 40,496,085,419.00 65,708,659,470.00 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74,732,546.00 10,333,482,304.00 16,255,322,328.00 6.27%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9,70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2,948,297,867 1,715,872,525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 101,777,185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 78,639,451

中国建设银行－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32,242,03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29,396,791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0.46% 20,146,756

GOLDEN�CHINA�MASTER�FUND 境外法人 0.39% 17,169,316

雷国权 境内自然人 0.37% 16,128,612

BBH�A/C�VANGUARD�EMERGING�

MARKETS�STOCK�INDEX�FUND

境外法人 0.32% 14,149,537

NORGES�BANK 境外法人 0.3% 12,958,1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三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广东省电力需求低于预期，同时受西电增送的不利影响，发电企业经营

环境仍不容乐观。全省全社会用电量2223.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7%，增幅同比回落4.35个百分点，其中购

西电电量496.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76%，省内发电机组市场份额收到严重挤压，全省发电量1788.74亿千

瓦时，同比减少3.43%。

报告期内，公司由于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加5家子公司，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在编制合

并报表时对去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受益于燃煤价格同比大幅回落，以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发挥的整

体效益，实现营业收入145.47亿元，同比增长85.88%（追溯调整后同比增长0.34%），公司营业利润和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3.96亿元和13.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4.64%和364.62%（追溯调整后同比分

别增长120.13%和135.09%）。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新项目建设和开发。公司控股65%的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建设经营的惠

来电厂#3、#4机组（2×1000MW）已于1月份投产发电。茂名电厂#7机组项目（1×600MW）、茂名博贺煤电

码头项目（2×1000MW）、惠州LNG电厂二期热电联产项目（3×460MW）、以及韶关、梅县“上大压小” 等

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公司将继续通过主业规模扩张，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努力打造能源结构合

理、区域优势明显的大型专业化电力上市公司。

为满足投资项目资金需要，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报告期内，完成6亿元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以及12亿

元公司债的发行工作，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融资平台，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a. 本期本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 于2013年1月16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

续，并取得注册号为441422000011855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b.本期本公司新设立子公司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控股65%，于2013年2月6日办妥工商设

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44012100013648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

c. 本期本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电白风电有限公司， 于2013年6月20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

续，并取得注册号为440923000030022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潘力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 �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 � �公告编号：2013-45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3年8月9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于2013年

8月20日在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8名（其中独立董事6名），实到董事18名（其中独立董事6名），刘谦

副董事长、洪荣坤董事、钟伟民董事、高仕强董事、林诗庄董事总经理、王进董事、饶苏波董事、宋献中独立董

事、冯晓明独立董事、张华独立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潘力董事长委托刘谦副董事长，李灼贤董事委托高仕

强董事，孔惠天董事委托洪荣坤董事，李明亮董事委托林诗庄董事总经理，张雪球董事和朱卫平独立董事均

委托宋献中独立董事，王珺独立董事委托张华独立董事，刘涛独立董事委托冯晓明独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公司部分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18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18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经18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2013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的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披露要求，公司对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2013年上半年的经营资质、业务和财务风

险进行了评估。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

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11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

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7名非关联董事（包括6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

过，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茂名博贺发电项目的议案》

公司全资组建的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展茂名博贺电厂项目（2*1000MW）和码头

项目的前期工作。为进一步扩大公司装机规模，优化电源结构，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

投资建设博贺电厂项目， 首期项目资本金按20%设置， 资本金总额为13.75亿元 (项目公司成立首期资本金

2.85亿元已出资完毕)，后续出资10.9亿元由公司根据项目的资金需求计划分批拨付。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

告（公告编号：2013-47）。

本议案经18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事宜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电源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意公司以1089.94万元的价格协议收

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风电公司” ）全部股权，即以490.473万元协议收购广东省电力开

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所持省风电公司45%股权，以及以599.467万元协议收购广东粤电能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能公司” ）所持省风电公司55%股权。收购完成后，由省风电公司承接广东粤电

风电开发筹备组的所有职能，将其作为我公司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平台。详情请见

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13-46）。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

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开发公司和粤电能公司，11名关联方董事潘力、李灼贤、洪荣坤、刘谦、钟伟民、

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林诗庄、王进、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7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6名独立董事）投票表

决通过，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鉴于收购省风电公司全部股权后，省风电公司将作为我公司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开发、投资、建设和运

营的平台，由其承接广东粤电风电开发筹备组的全部职能，开展公司筹建、风电资源获取、项目规划、项目选

点及策划等前期工作。目前，根据已掌控风电资源后续开发和投资论证工作的资金需要，拟以现金方式向广

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注入资本金8000万元。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13-47）。

本议案经18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收购2*200MW关停机组容量指标的议案》

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江公司” ）为我公司控股65％的子公司，该公司拟投

资建设韶关电厂“上大压小” 工程（2×600MW）项目正在开展项目前期报批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政策，韶

关电厂“上大压小” 工程项目获得核准需要配套一定的关停机组指标。因我公司现有机组无可用的关停指

标，且目前该区域只有韶关发电厂D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D厂公司” ）和广东省韶关九号发电机组

合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号机公司” ）可向我公司出让关停指标并用于韶关电厂“上大压小” 工程项

目，因此董事会同意粤江公司按单价280元/千瓦（含税）收购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持有的关停机组容

量指标40万千瓦，收购协议总价款11,200万元。粤江公司收购上述关停机组容量指标的价格不高于该区域同

类交易市场价格，且有利于加快推进新建项目核准工作，有效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促进新建项目早日投入

商业运营。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13-46）。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

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11名关联方董事潘力、李灼贤、洪荣坤、刘谦、钟伟

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林诗庄、王进、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7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6名独立董事）投

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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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收

购2*200MW关停机组容量指标的议案》，详细内容如下：

（一）为促进公司电源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以

现金方式收购广东粤电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能公司” ）持有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省风电公司” ）55%股权及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持有省风电公司45％股

权，合计收购省风电公司100％股权。截至2012年12月31日，省风电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649.19万元人民币，

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1089.94万元人民币， 经协商一致， 本公司收购省风电公司100％股权的价格为

1089.94万元人民币，其中，收购粤电能公司持有的55％股权价格为599.47万元人民币，收购开发公司持有的

45％股权价格为490.47万元人民币。

公司与粤电能公司及开发公司已于2013年6月28日签署附生效条款的《股权转让协议》。

由于本公司是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 ）控股67.39%的子公司，粤电能公司是

粤电集团直属工会全资企业，开发公司是粤电集团全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收购粤电能公司和开发公司合计持有省风电公司100％股权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二）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江公司” ）为我公司控股65％的子公司，公司

现有注册资本金为7.7亿元，经营范围为“电力项目投资和经营，电力生产和销售” 。该公司拟投资的韶关电

厂“上大压小”工程（2×600MW）项目正在开展项目前期报批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政策，韶关电厂“上大压

小” 工程项目获得核准需要配套一定的关停机组指标。因我公司现有机组无可用的关停指标，且目前该区

域只有韶关发电厂D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D厂公司” ）和广东省韶关九号发电机组合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九号机公司” ）可向我公司出让关停指标并用于韶关电厂“上大压小” 工程项目，因此董事会

同意粤江公司按单价280元/千瓦（含税）收购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持有的关停机组容量指标40万千

瓦，收购协议总价款11,200万元。

本公司、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粤电集团，粤江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韶关D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为粤电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本）》的有

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收购关停小机组容量指标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在2013年8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公司董事对上述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研究，7名非关联董事（包括6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交易，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上

述议案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上述事项的关联方为粤电能公司、开发公司、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

1、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粤电能公司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440000000054375），粤电能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

市天河区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15楼1502房；法定代表人：张国良；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投资理财及

咨询服务（不含期货与证券）。粤电能公司的税务登记证号码：440106738568217。

截止2012年12月31日，粤电能公司的总资产82.14万元人民币，净资产-148.94万元人民币，2012年度无

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3.36万元人民币。

2、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开发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000018918），

开发公司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4852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河

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19楼；法定代表人：孙丹萍；经营范围为：从事电力项目、能源及能源产品相关产业的

投资、开发。开发公司的税务登记证号码：440106190321111。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开发公司的总资产20.59亿元人民币，净资产16.97亿元人民币，2012年度营业收入

2.82亿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0.17亿元人民币。

3、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韶关D厂公司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440200400001764），韶关D厂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为：5150万美

元；注册地址为：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乌石镇；法定代表人：林诗庄；经营范围为：发电设备维修，电力生产技

术咨询服务。韶关D厂公司的税务登记证号码：440221617447072。

截止2012年12月31日，韶关D厂公司的总资产36241.34万元人民币，净资产2517.81万元人民币，2012年

度无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915.87万元人民币。

4、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韶关九号机公司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200000022293），韶关九号机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60万元；注册地址

为：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乌石镇韶关发电厂8号机组东面；法定代表人：林诗庄；经营范围为：发电生产、发电

设备维修、发电机组调试、发电设备配件加工、电力生产技术咨询、粉煤灰综合利用。韶关九号机公司的税务

登记证号码：440221191531575。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韶关九号机公司的总资产15126.68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11560.21万元人民币，

2012年度无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4.87万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收购省风电公司交易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标的成立时间：1997年5月23日

标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法定代表人：陈进良

标的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粤电广场南塔1701

标的注册资本：2000万元

标的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风力发电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以及风力发电的研究开发等。

标的股东情况：粤电能公司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5％；开发公司占注册资本总额的45％。

2、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从业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广东分所对省风电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省风电公司资产总额为3635.9万元，负债合计为

2986.71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649.19万元，无对外担保事项。

3、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经具有执行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报告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截至2012年12月31日，省风电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649.19万元，经过评估净资产评估

价值1089.94万元，增值率68％。以上评估运用的方法是资产基础法。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是由于其长期股权

投资即其控股70%的子公司惠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来风电” ）企业整体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惠来风电现拥有22台600千瓦风力发电机，一台800千瓦风力发电机总装机容量14000千瓦，产出电力接入广

东电网公司揭阳电力系统。惠来风电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819.66万元，评估值为2629.64万元，净资产增值率

45%，主要是由于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两类固定资产增值所致。

（二）粤江公司收购关停容量指标的基本情况

粤江公司按单价280元/千瓦（含税）收购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持有的关停机组容量指标40万千

瓦，收购协议总价款11,2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一)收购省风电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粤电能公司及开发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定价依据及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广东

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省风电公司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1089.94万

元人民币。

2、 支付方式

公司将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根据粤电能公司及开发公司书面通知一次性支付

给对方。

3、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支付。

4、 相关费用的承担

各方依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全部税收和各自所实际支出的转让费用。

对于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清的税收和行政规费，由各自承担一半。

5、 协议的生效

（1）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2）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存在同业竟争的情形，省风电公司日常经营不

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二）由于目前市场并无其他可用于粤江公司的关停容量指标，且该区域只有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

司可向粤江公司出让关停指标并用于韶关电厂“上大压小” 工程项目，粤江公司收购上述关停机组容量指

标的价格不高于该区域同类交易市场价格。

五、上述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全资控股省风电公司，依托其品牌效应，实现公司经营业务向新能源产业领域

的拓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粤江公司收购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持有的关停机组容量指标，有利于粤江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政

策加快推进新建项目核准工作，有效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促进新建项目早日投入商业运营，符合本公司及

粤江公司的整体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上述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为12289.94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76％。本年初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粤电能公司、开发公司、韶关D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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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广东茂名博贺发电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向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细内

容如下：

1、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博贺电厂项目（2*1000MW），首期项目资本金按20%设置，资本金总额为13.75亿

元(项目公司成立首期资本金2.85亿元已出资完毕)，后续出资10.9亿元由公司根据项目的资金需求计划分批

拨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0年第一次通讯会议于2010年1月1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茂名博贺项目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成立博贺项目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暂定28,500万元人民币。该公司负责筹建

博贺电厂和配煤基地项目，电厂一期规划建设4×10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首期建设两台；配煤基地规划建

设1个10万吨级卸煤码头、1个3.5万吨级装煤码头及相关的卸船、输煤、配煤、存煤等场地设施。详情请见本公

司2010年1月16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0-01）

项目公司成立后，码头项目已于2012年6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目前工程建设进度正常；电厂项目积

极开展项目前期报批工作，项目已列入广东省“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并获得省发改委项目申请“路条” 。

2、同意公司在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风电公司” ）100％股权后，向其增加注入

资本金8000万元，用于开展已掌控风电资源的后续开发工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2011年11月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广东粤电风电开发筹备组及授权开展项目前期

工作的议案》，同意公司成立“广东粤电风电开发筹备组”（以下简称“筹备组” ），并授权筹备组开展公司

筹建、风电资源获取、项目规划、项目选点及策划等前期工作，授予筹备组费用2,000万元人民币。详情请见本

公司2011年12月1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1-64）

筹备组成立以来，积极开拓省内陆地和海上风电资源，获得了一批风电资源项目。公司在收购广东省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后，将其作为公司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风电资源的平台，

并由省风电公司承接筹备组的所有职能。根据筹备组开拓的陆地和海上风电资源规模及其开展相关前期工

作的需要，以及省风电公司承接筹备组职能后的后续发展及运营等因素，预计省风电公司后续的资金缺口

约8000万元。

为优化公司电源结构，顺利推进风电项目后续建设，公司董事会同意以现金方式向省风电公司注入资

本金8000万元，用于开展已掌控风电资源的后续开发和投资论证工作。

2013年8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茂名博贺发电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向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

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进行煤炭码头建设和煤炭储备、配煤、中转、经营；依托码头进行电厂建设、生产和经营，电力

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电力项目技术咨询和服务。

注册资本：48,500万元

公司住所：中国广东省茂名市新福五路158号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9,000万元人民币 货币 100%

我公司对其出资均为自有资金。 该工程项目动态总投资约68亿元， 项目资本金按总投资20%注入，为

13.75亿元，其余资金由银行融资解决。

2、公司名称：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风力发电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以及风力发电的研究开发等。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粤电广场南塔1701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00万元人民币 货币 100%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省风电公司资产总额为3635.9万元，负债合计为2986.71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649.19万元，2012年度合并报表总收入1178.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6.86万元。

增资前后，省风电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仍为我公司100%全资子公司。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同意向博贺煤电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用于投资建设博贺电厂项目。博贺电厂项目尚处在开展前期

工作阶段，项目能否获得相关部门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根据项目前期分析报告，在确保资本金内部收益率达

到8%的前提下，测算的上网电价低于当前广东省区域火电标杆电价，预期投资回收期约14年。该项目为大容

量、高参数机组，经济效益可观、投资回报理想，公司对该项目增资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权益装机规

模、优化资产结构、提升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向省风电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有利于省风电公司推进广东省内风电项目的开发，获取优质风电

资源，提高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例。省风电公司拟开发的风电项目尚处在开展前期工作阶段，项

目能否获得相关部门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风电项目受风资源状况、电力市场供需形势等因素影响，项

目经营效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国家能源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风电项目开发，满足

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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